
关于印发《灵沙乡修订普法责任制“四个清单”》

的通知
各村、各办（中心）、站所：

为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实效，现将灵沙乡普法责任制“四个清单”修订内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灵沙乡“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分解表

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

2026年5月8日

附件：

灵沙乡“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分解表
	序号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任主体
	普法对象

	1
	习近平法治思想
	1.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纳入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2.深化“十二个坚持”核心要义解读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作为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3.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
	1.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党委会每年至少安排2次专题学习；2.乡村干部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学习；3.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暨法治政府建设能力提升班，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4.乡村干部全面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指导实践的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司法所牵头，各村、各办（中心）、站所配合
	全体乡村干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

相关法
	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开展“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宣传方式，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1.按照全县“12•4”“宪法宣传周”活动方案组织开展宪法宣传、讲座等活动；2.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网络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
	司法所牵头，各村、各办（中心）、站所配合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按照《2026年平罗县“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方案》开展民法典大学习、大宣传活动。
	1.在灵沙农贸市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2.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3.各村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宣传。
	司法所牵头，各村、各办（中心）、站所配合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
	1.结合各类普法宣传活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宣传；2.将其纳入会前学法、干部理论学习内容。
	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集市等学习宣传活动，每年宣传不少于4次。
	司法所牵头，各村、各办（中心）、站所配合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5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


	1.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重点，将党内法规列为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

2.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内容，列入每月“一法一条例”的学习。

3.持续开展“以案释法”反腐倡廉典型案例宣传活动，发挥正面典型倡导和反面案例警示作用。

	1.乡党委全年开展党内法规学习不少于4次；2.在“七一”前后组织“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周”活动；3.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周”活动。
	党建办公室牵头，各村党支部配合
	全体党员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宗教事务条例》《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开展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宣讲，深化以案释法。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5.常态化开展进村入户普法宣传、发放宣传册并组织村民签订移风易俗倡议书。
	1.会前学法全年不少于2次，开展八点半课堂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3.每年至少组织开展移风易俗、高额彩礼治理等相关专题培训、讲座不少于1次。

4.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

5.新媒体宣传全年不少于4条


	党建办公室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3.每年至少开展相关专题培训、讲座1次。


	综合办公室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2.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宣传活动。3.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4.常态化开展进村入户普法宣传、发放宣传册。
	1.利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减灾周、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2.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

3.每年至少开展或参加相关专题培训、讲座1次。
	综合执法办公室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社会事务办公室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3.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
	经济发展办公室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条例》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3.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殡葬管理条例》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发布就业岗位信息，同步宣传维权案例。

3.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4.结合殡葬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对各村干部进行法律培训。
	便民服务中心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13.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开展会前学法不少于1次。

2.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

3.每年至少开展相关专题培训、讲座1次。4.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
	综治中心
	全体乡村干部；辖区群众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1.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2.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业务工作，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每年面向养殖场（户）开展普法宣传不少于4次，重点宣传疫病防控、畜禽规范养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内容。
	畜牧站
	合作社、养殖户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1.利用会前学法开展相关学习。2.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3.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4.利用灵沙乡政府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
	1.乡、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2.每月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集中学习不少于1次；3.每季度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至少1次；4.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每年普法宣传不少于12场次。
	司法所


	全体干部职工；辖区群众，社区矫正对象




















